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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文 件 
 

桂残联字〔2018〕41 号 
 

 

自治区残联关于印发广西残疾人精准康复 
支持性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残联： 

为部署开展全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努力实现到 2020

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比例达

到 80%以上的目标，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行动实施方案》（桂残联字〔2016〕52 号）精神，自治区残联印发

了《广西残疾人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指导意见（暂行）》（桂残联

字〔2017〕26 号）。支持性服务开展一年以来，促进全区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加快推进全区残疾人精准康

复服务行动，自治区残联在总结完善全区开展支持性康复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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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修改完善了《广西残疾人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指导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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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残疾人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指导意见 
 

为加快推进全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现到 2020 年有

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比例达 80%以上

的目标，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

案》（桂残联字〔2016〕52 号）和《关于做好全区残疾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桂卫基层发〔2018〕1 号）精神，制定广

西残疾人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基本康复以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和生活自理能力为出发

点，支持性服务作为基本康复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通过

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或其他有关服务机构，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

人提供康复指导、生活能力训练、康复护理、语言沟通、社会

融入、基础治疗、心理疏导、康复知识普及、残疾预防、残疾

人亲友培训、辅具服务、咨询服务和转介服务等多种基本康复

服务。 

二、基本原则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托各级各类医疗、康复、教育、服务

机构，依靠城乡医护人员、康复协调员、志愿者、护工、社工、

残疾人亲友等人员，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提供

经济、简便、易行、有效、及时的基本康复服务。 



 — 4 — 

三、服务机构 

（一）县（市、区）确定的精准康复评估和服务机构按照基

本康复服务的内容及具体要求，直接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服务。 

（二）县（市、区）残联通过与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特殊教

育学校、养老院、各类康复机构、托养中心、爱心志愿者协会、

家政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合法注册登记的服务机构签定服务合

同，由以上机构的专业人员（医生、注册护士、助理护士、其他

医务人员或经过护理培训的社工、护工等）按照基本康复服务的

内容及具体要求，直接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服务。 

也可由以上机构组织村医或经过护理培训后的社工、护工（可

由康复协调员、志愿者、残疾人亲友等担任），为残疾人提供基本

康复服务，以预防残疾的发展及继发性残疾，减轻残疾的影响，

改善其残存功能和能力。 

（三）基层卫生机构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残疾人提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基本康复服务的内容及具体要求，增设精

准康复服务包，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服务。 

四、服务标准 

各类别残疾人的支持性服务内容及标准，按照《广西壮族自

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桂残联字〔2016〕52

号）有关目录的具体要求执行。基本康复服务目录没有明确规定

的，每个月应提供支持性服务 1 次以上，每次 1 小时，服务时间

不少于 3 个月。各个类别和级别的残疾人均可对应《精准康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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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服务提示卡》内的目录享受服务。 

五、服务内容 

结合残疾人基本康复需求和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桂残联字〔2016〕

52 号）服务目录和《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提示卡》目录中，选择

性开展一项服务，即视为残疾人获得精准康复服务。 

六、有关要求 

（一）县（市、区）残联要组织做好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的

监督、管理、指导工作；会同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加强培训，提

高各类康复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的康复知识和技能水平，确保护

理人员经过护理培训后才能为残疾人提供护理服务。 

（二）充分发挥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的作用，在制定计划、

实施康复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 

（三）做好残疾人精准康复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衔接，做好与残疾人阳光家园托养、家庭无障碍

改造、残疾人技能培训等项目的有效结合，努力提高支持性服务

的覆盖率和实际效果。 

（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包及收付费的指导意见（试行）》（桂卫规〔2017〕4

号）规定，为肢体、智力、精神三类残疾人提供基础服务包服务、

或按照《关于做好全区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桂

卫基层发〔2018〕1 号）要求为各类别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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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或个性化服务包）服务的，即视为获得基本康复服务。 

（五）在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

符合报销规定的服务费用应当优先在城乡医保中报销。 

（六）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每次提供支持性服务后，如实填

写康复服务记录，完善康复服务档案资料并及时录入精准康复服

务管理系统。 

 

附件：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提示卡 



 — 7 — 

附件： 

 

精准康复支持性服务提示卡 
 

视力 

残疾 

一、手术：白内障复明手术 

二、功能训练 

（1）盲人定向技能及行走训练； 

（2）盲人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3）中途盲者心理疏导； 

（4）低视力者视功能训练。 

三、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1）适配助视器； 

（2）适配盲杖； 

（3）维修调换； 

（4）助视器适应训练。 康复 

服务

（R35、

R37） 

听力 

残疾 

一、手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二、功能训练 

（1）听觉言语功能训练； 

（2）儿童家长康复指导、心理辅导、康复咨询等服务。 

三、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1）适配助听器； 

（2）适配人工耳蜗； 

（3）维修更换； 

（4）助听器适应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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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服务

（R35、

R37） 

肢体 

残疾 

一、手术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足畸形、小儿麻痹后遗症、脑瘫导致严

重痉挛、肌腱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脊柱裂导致下肢畸形

等矫治手术。 

二、功能训练 

（1）儿童运动及适应训练（维持关节活动度、增强肌力、日

常生活能力训练、社会参与能力训练等）； 

（2）儿童家长康复指导、心理辅导、康复咨询等服务； 

（3）康复治疗及训练（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肢体综合训

练、认知训练等）； 

（4）重度肢体残疾人日间照料、长期护理、居家护理等

服务。 

三、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1）轮椅； 

（2）假肢； 

（3）矫形器； 

（4）助行器具； 

（5）生活自助器具； 

（6）坐姿椅（限 0—6 岁儿童）； 

（7）站立架（限 0—6 岁儿童）； 

（8）辅助器具使用指导； 

（9）维修更换。 

四、护理 

（1）生活起居护理； 

（2）个人卫生协助； 

（3）饮食营养搭配； 

（4）心理辅助及支持（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 

（5）基础治疗（如褥疮治疗）； 

（6）对残疾人及家属的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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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 
残疾 

一、功能训练 
（1）认知及适应训练（认知、生活自理、职业康复训练、
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 
（2）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
等服务； 
（3）重度智力残疾人日间照料、长期护理、居家护理等服务。 
二、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防走失腕表 
三、护理 
（1）生活起居护理； 
（2）个人卫生协助； 
（3）饮食营养搭配； 
（4）心理辅助及支持（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 
（5）对残疾人及家属的健康指导。 

康复 
服务

（R35、
R37） 

精神 
残疾 

一、药物 
（1）精神病治疗基本药物； 
（2）重症急性期患者住院治疗。 
二、功能训练 
（1）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包括言语沟通、情绪和
行为、社交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 
（2）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
等服务； 
（3）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家
务活动训练等）； 
（4）生活自理、心理疏导、日间照料、工（娱）疗、农疗、
职业康复等。 
三、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防走失腕表 
四、护理： 
（1）生活起居护理； 
（2）个人卫生协助； 
（3）饮食营养搭配； 
（4）心理辅助及支持（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 
（5）对残疾人及家属的健康指导。 

备注：残疾人获得该类残疾康复服务内容中任意一小项，即视为获得康复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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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日印发 


